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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岁末,在地处长白山西南麓的吉林省通化市,一项惊人的成就诞生了:通化市实现了由1955年到2004年连续5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宏伟奋斗目标,由于对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62.9% 。 

    在短时间内不发生森林火灾是容易的,然而,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保持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的纪录,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成绩的背后,蕴含着通化人民50年的心血和汗水,50年的森林防火路艰辛而漫长…… 

    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 

    通化市是一个“七山一水分半田”的山区市,全市确定的医药城建设和生态经济强市战略都无疑需要紧紧依赖于森林资源,丰富的森林资源是发展山区经济的重要基础性资源和生态保障。多年来,通化市的各级历届领导都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通化市的发展,森林已经成为通化的“命根子”。因此,党委和政府必须时时讲森林防火,处处讲森林防火,人人讲森林防火,把森林防火作为重要工作目标,摆到重要议事日程,认真抓细抓实。 

    把森林防火目标写入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列入党委、政府重要工作日程。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通化市就以5年为周期确定森林防火目标任务,层层落实到县、乡、村和林场,在降低山火发生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后期,提出了到1994年实现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目标。这个目标实现后,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到2004年创连续5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市的决定 ,推动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不断深入发展。 

    由政府一把手担任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从1996年开始,全市调整了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由市长担任,并要求县(市、区)、乡(镇)二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必须由政府一把手担任,实行行政领导负全责。由此,变主要领导防火期抓、出火情抓,为经常抓、直接抓。现任市长张勇同志每年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抓好森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并亲自检查违章用火,督查火险隐患的整改落实。 

    划定领导的森林防火责任区。自1996年以来,市、县(市、区)两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都落实了防火责任区,设立领导责任区标志牌。几年来,全市共建各级领导森林防火责任区267处,建标志牌321块,进一步增强了各级领导抓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 

    建立森林防火长效机制。为了保证森林防火目标和各项任务的完成,通化市全面落实了“全社会抓保护、全民搞防火、政府负全责”的工作原则和以“七长”负责制为中心、以风险抵押为重点的各项森林防火责任制。“七长”负责制,就是市长、县长、乡长、村长(村主任)、林业局长、林业站长、林场场长,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都有指标。风险抵押,就是每年市里与各县(市、区)签订风险抵押责任状,各县(市、区)向市森防指交纳3000元风险抵押金,经考核完成当年森林防火工作指标和任务,返回风险抵押金作奖金,并奖励相同数额的奖金;完不成指标和任务,扣掉风险抵押金。县对乡,乡对村,也建立金额不等的风险抵押制度。由于责、权、利的统一,充分调动起全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森林防火任务。据统计,在后10年中,森林火灾发生率年均控制在0.006‰以下。1994年以来,市里兑现奖励县(市、区)领导班子及风险抵押金130多万元。为了强化责任制的刚性约束作用,我们把森林防火指标作为“一票否决”的条件,纳入县(市、区)年度责任制,完不成森林防火指标,评先争优不予考虑。同时,作为考核干部政绩重要依据,森林防火抓得好就能及时得到提拔、重用。 

    打牢预防为主的基础 

    针对全市集体林比重占70%防火投入严重不足,林分质量低容易发生大的森林火灾,林田路交错防火期与农事用火相冲突,国有林和集体林责任界定困难,管理难度大等问题,通化市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上。 

    以宣传教育为手段,树立牢固的思想防线。全市采取固定和流动相结合,大造宣传声势和做过细工作相结合,教育和警示相结合等方法,努力营造浓厚的宣传警示教育氛围。近年来,全市投资100多万元,在交通要道的交界处和重点林区设置防火门、宣传塔、牌等大型固定宣传设施50余处,在重点林区设置固定宣传墙、碑、牌。组织专业防火宣传车,采取集中车辆、集中时间,在全市各县(市、区)重点乡(镇)、村(屯)进行拉网式宣传。印制防火公约,发放到每一户,对林区偏远住户及种植、养殖、加工专业户等人员,由专人上门实行面对面的宣传。2003年为了带动全市宣传工作,市里印制图文并茂的防火宣传单10万张,利用飞机散放,大造声势。通过采取这些手段,使宣传工作做到户、做到人,构筑起宣传教育防线。 

    严格火源监管,从根本上消除隐患。重点整治烟头火和野外私自用火。认真落实野外火源管理、入山办证、搜山检查等制度,坚持抓关键时期和薄弱环节。每到戒严期投入大量资金、人力,严看严守。同时对重点人员登记造册包保到人。对零散坟头建立档案,落实责任。对违法违规者加大依法查处力度,每到防火期都及时开展野外火源专项整治活动,由防火专业部门组成火源管理稽查队巡回检查。对违反规定者,该罚的罚,该管的管,全市仅2002年就野外随意弄火治安拘留28人,2003年治安拘留47人,对引起火灾者,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在加大火源治理的同时,还加强了科学的林火管理,实行计划烧除用火和有组织的开展农事生产用火,变堵为疏,有效解决林农矛盾,减轻了戒严期火源管理压力,减少了火险隐患。 

    科学指挥,强化应急扑救。全市围绕实现无重大森林火灾的目标,强化科学指挥手段,加强了指挥中心建设,重点林区县加大投入和科技攻关,利用先进科学手段完善指挥室建设,全市一级火险县全部安装了微机电子地图及火场图像反馈等设备,为科学指挥奠定了基础。在实施扑救上,强化了专业、半专业扑火力量。1997年,经省政府批准,恢复和组建了武警通化森林大队,在重点林区设立了中队和值勤点,成为全市森林防火的预防和扑救主力军。在扑火队伍建设上,针对集体林多的实际,实现社会化力量配置,全市合理布设建立半专业扑火队,定期培训,戒严期集中食宿,有火警立即出动,坚持打早打小打了,确保不发生大的问题。 

    构筑森林防火社会化格局 

    由于森林的特殊地位和多年的森林防火工作,目前在通化市,已经初步形成了党、政、军抓森林防火,人大、政协抓森林防火,群团组织抓森林防火,社会方方面面力量参与森林防火的局面。 

    延伸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的作用。县级指挥部成员除发挥职能和包保本系统防火任务外,还分工包乡(镇)森林防火工作,节假日、防火紧张时期都深入包保区督促检查,堵塞漏洞。同时把所包保区域的工作好坏,同个人的工作业绩和森林防火奖励进行挂钩,明确奖惩责任。 

    群团组织的积极参与。共青团、妇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和妇女参加森林防火活动,为预防和扑救工作尽力。柳河县柳南乡吕家村小学,组织学生设立宣传点,宣传队,宣传森林防火工作成绩突出,团市委、林业局、教育局联合对其表彰奖励,推动了宣传工作的开展。妇联把森林防火列入农村双学双比内容中,传达到广大妇女中去,要求做好家庭的包保工作。 

    群众联防自治。多年来,全市坚持实行森林防火的群众联防自治,在总结基层好的做法基础上,在林区全面建立了十户联防组和栋房联防户,制定联防公约,落实联防责任,通过传递防火旗或防火牌宣传森林防火和约束违章弄火行为。全市林区农村人口联防参与率占农村人口的82.5%,实现了群众的自防、自治、自律,强化了森防意识。为了增加群众森林防火参与率,我们于2001年就确定在全市设立了30119的山火报警电话,受理群众报警,及时处置火情火警。由于报警及时,出动迅速,扑救得力,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安全。


